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印发《佛山市南海区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（定向配租）示范文本》的通知

南建水函〔2024〕33号
各镇（街道）住房保障部门：
　　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及租后管理，维护租赁双方合法权益，我局开展公共租赁住房系列示范文本的制定工作，形成了《佛山市南海区公共租赁住房合同（定向配租）示范文本》（详见附件），现予以印发。请你们结合本地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示范文本自印发之日起正式施行。
 　　
附件：南海区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（定向配租）示范文本.docx

 
　　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
　　2024年7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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